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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85

号），对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分析，现对问题具体说明如下: 

问题1：你公司目前在氢能源和燃料电池领域的业务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生产线组建情况、产品研制及开发情况、现有客户及在手订单情况以及前述业务

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自2018年10月23日披露相关信息

以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答复：氢能源和燃料电池领域是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公司通过并购参

股的方式逐步布局并掌握该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2015年 10 月，公司参与的产

业并购基金兴雪康(平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了瑞典 SRM公司，拥有了

全球领先的燃料电池空压机及氢循环泵技术和知名品牌；2017 年 6 月，公司参

与的产业并购基金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参股了

加拿大 Hydrogenics水吉能公司，加拿大水吉能在水电解制氢、加氢站、燃料电

池电堆等领域有着全球领先的研发技术和运营经验。公司逐步完善氢能产业链，

与国内外先进的企业开展合作。 

公司目前已在国内规划组建氢燃料电池用空气压缩机及氢气循环泵的生产

线，已向宇通客车、东风汽车、金华青年曼汽车、武汉泰歌氢能汽车等 21 家整

车和发动机企业提供能匹配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空气压缩机。公司在氢能项

目上的进展以及与车企客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事项，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告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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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时间 公告索引 合作方 

2018年 8 月 22 日 
关于签署投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合作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8年 7 月 6 日 
关于签署氢燃料电池产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 
张家港富瑞氢能装备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12 日 
关于签署氢燃料电池产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10 日 
关于签署氢燃料电池产业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 

如皋市亚曼汽车有限公司 

新研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17日 
关于与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12） 
与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战略合作框架，不涉及具体金额，后续合作

业务订单的具体进度将以另行签订的实际业务合同为准，对公司 2018 年及未来

年度的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具体采购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项目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审批及披露义务。 

此外，公司在水吉能氢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基础上开发 10款氢燃料电池发

动机系统应用于大巴车、物流车、SUV等车型中，其中 2款大巴车型的氢燃料发

动机系统已完成强制检测，并已交付整车企业进行性能测试，由车企发起向工信

部申报新能源推荐车型目录。公司正在推进氢能项目落地地方的产业化生产过程。

公司将根据车型申报审批结果及项目地方落地的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存在关于燃料电池项目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上述公司燃料电池项目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尚需根据实际订单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2：2018年9月4日，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答复投资者时称“公司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项目被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和

工艺示范应用推进计划》”，但公司至10月23日才正式对外披露公告，请说明上述

信息披露是否及时，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2.7条的规

定，你公司未同步披露的原因。 

答复：2018 年 8 月 10 日，公司收到福建省经信委《关于推进 2018 年工业

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和工艺示范应用的通知》（闽经信函投资〔2018﹞609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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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的产品被列入工信部《2018 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

和工艺示范应用推进计划》，由于该事项未涉及到给予公司发放相关方面政府补

贴，也不会对公司当期销售与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认为该事项未达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披露标准，不属于应披露的重大事项。2018年 9月 4

日，投资者关注到此事，在互动易平台上的提前提及关于上述事项，公司给予确

认回复。 

2018 年 10 月 22 日，公司收到福州市经信委《关于推进雪人股份氢燃料电

池发动机项目示范运用的工作方案》，为加快推动氢燃料电池项目落地，拟由省

工信厅牵头，福州市经信委、长乐区政府主办，邀请福建省内相关氢燃料电池上

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 50 多家企业和新闻媒体参加在公司举行的氢

燃料电池发动机示范应用研讨会（详见《关于邀请参加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示范应

用研讨会的函》榕经信函投资〔2018﹞92号），公司认为这是氢燃料电池项目列

入工业强基计划后的实质性进展，是对公司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项目的技术性能

和市场前景给予充分认可，表明福建省政府对氢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有助于推

动公司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在地方的示范应用项目进一步落地，将会对公司氢能及

氢燃料产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因此根据自愿性披露的原则，公司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在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氢燃料发动机项目列入工信部

<2018 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和工业示范应用推进计划>》的公告中披露该事

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会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问题3：其他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事项。 

答复：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说明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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